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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前言 

徐州钛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钛白化工）位于贾汪区化

工产业园内，企业具有年产金红石型钛白粉 8万吨，副产品硫酸亚铁

25万吨，配套硫磺制酸 30万吨的生产能力，2015年左右建成投产，

占地 275.2亩。 

2016年 5月，国务院制定发布了《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（国

发〔2016〕31号），提出“各地要根据工矿企业分布和污染排放情况，

确定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名单，实行动态更新，并向社会公布。列

入名单的企业每年要自行对其用地进行土壤环境监测，结果向社会公

开”。2016 年 12 月，省政府制定发布《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

案》（苏政发〔2016〕169号），将重点企业土壤环境自行监测工作作

为一项重点监管工作。2017年 3月，徐州市政府在《徐州市土壤污染

防治工作方案》（徐政发〔2017〕18号）中明确要求“2017年起，列

入名单的企业每年要自行或委托有资质的环境检测机构，对其用地进

行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监测，结果向社会公开”。 

2017 年 12 月，为推动重点企业土壤自行监测工作，落实国家、

省、市“土十条”的要求，徐州市环保局发布了《徐州市土壤环境重

点监管企业（第一批）》，要求徐州钛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土壤污

染防治责任书，并开展土壤环境监测、土壤污染隐患排查、土壤污染

隐患整改等工作。 

为科学合理的对钛白化工厂区土壤及地下水进行环境质量检测，

初步掌握厂区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，及时发现厂区土壤及地下

水污染隐患，徐州钛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江苏方正环保设计研究

有限公司承担钛白化工的场地土壤及地下水环境检测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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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企业概况及污染识别 

2.1场地概况 

企业产品方案为金红石型钛白粉 4万 t/a、锐钛型钛白粉 4万 t/a、

副产品七水硫酸亚铁 25万 t/a，配套生产 98%硫酸 30万 t/a，98%硫

酸全部用于钛白粉生产。主要原辅材料包括钛铁矿、铁粉、烧碱、盐

酸、石灰粉、石灰石、硫磺等。 

2.2场地污染识别 

通过资料收集、现场踏勘、人员访谈及相关文献查阅，结合北方

氯碱场地平面布置、生产工艺、原辅料、污染物排放和污染痕迹，对

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、使用和处置进行分析，该场地可能存在污染的

区域包括生产车间、污水处理站、原料库等区域。 

根据本厂产品主要原辅材料及生产工艺，推断本场地主要污染源

情况，见表 2.2-1。 

表 3.2-1  场地主要污染识别结果表 

序

号 
污染源 相关生产活动 污染物种类 

1 
原料存储

区 
原料的运输、装卸、破碎和筛分 

重金属、多环芳

烃、氟化物 

2 硫酸区 硫磺制酸及硫酸存储 pH、重金属、 

3 
钛白粉车

间 
钛白粉生产 

pH、重金属、多环

芳烃 

4 
污水处理

车间 
废水处理 

pH、重金属、多环

芳烃、氟化物 

5 危废库 危险废物的泄露 重金属、多环芳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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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采样及检测分析 

3.1 采样点布设原则与方法 

本项目实施时，国家、省、市均未发布涉及到在产企业土壤及地

下水自行相关文件及要求，本次检测参考《北京市重点企业土壤环境

自行监测技术指南（暂行）》（京环办〔2018〕101号）和《关于印发

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系列技术文件的通知》（环办土壤〔2017〕67

号）附件 4“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规定(试行)”

等相关文件实施。参考在场地污染识别的基础上，按照专业判断布点

法的原则选择潜在污染区域对土壤布点采样，明确场地环境质量现状，

验证场地是否存在污染。 

采样点布设方法根据相关要求，选择重点区域作为土壤污染识别

的验证地块，并结合场地的实际情况对调查范围内场地制定了采样点

位布设方案。 

根据场地污染识别的结果，结合实际采样过程中的现场情况，最

终本项目在硫酸区、水处理区、煅烧区等重点区域共布设土壤采样点

位 10个，地下水采样点 3个。 

3.2采样点位布设 

根据布点原则，本次共布设 10个土壤采样点及 3个地下水采样

点。具体点位见表 3.2-1和图 3.2-1。 

表 3.2-1  采样点位布设说明 

序号 采样点位 经度 纬度 位置 布设目的 

1 S01/W01 117.41704 34.39868 液硫储罐南侧 
了解硫酸区土壤

和地下水污染情

况。 

2 S02 117.41637 34.39831 配电室南侧 

3 S03 117.41592 34.39876 
硫酸罐区及干

吸工段 

4 S04/W02 117.41577 34.39656 
均质池与净水

站之间 

了解均质池、脱

盐水站和水解-

酸化工段区域土

壤及地下水污染

状况 

5 S05 117.41585 34.39598 净水站南 

6 S06 117.41619 34.39592 脱盐水站 

7 S07 117.41727 34.39514 煅烧工段 了解煅烧、水洗

区域土壤及地下

水污染情况 

8 S08/W03 117.41722 34.3957 煅烧工段 

9 S09 117.41822 34.39621 浓水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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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采样点位 经度 纬度 位置 布设目的 

10 S10 117.41795 34.39746 亚铁库 
了解库区土壤污

染情况 

 

 
3.2-1  检测点位分布图 

3.3采样深度及分析项目 

在对前期资料收集、现场踏勘、人员访谈的基础上，根据《场地

环境调查技术导则》（HJ 25.1-2014）、《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》（H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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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.2-2014）、《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》（环境保护部公

告 2017年 第 72号）、《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系列技术文件》（环办

土壤[2017]67号）和《关于印发江苏省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实施方案的

通知》（苏环办[2017]378号），确定采样深度及分析项目。 

按照相关导则文件要求结合当地水文地质条件，每个土壤采样点

分别采集 1m、3m、5m深度的样品，最大采样深度为 5m。地下水样

品主要采集潜水层地下水，深度6m。本项目共计采集土壤样品30个，

地下水样品 3个。 

根据环保部《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》（HJ25.1-2014）要求，结

合环保部规划院《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及周边影响区调查分析测试项目》

规定和企业环评报告内容，无机化学品及颜料生产企业潜在的特征污

染物类型为 pH、重金属、氰化物、氟化物和多环芳烃。 

土壤检测项目为重金属、氰化物、氟化物和多环芳烃。地下水检

测项目为 pH、重金属、VOCs、SVOCs、氰化物、氟化物。 

土壤及地下水分析测试指标见表 3.3-1和表 3.3-2。 

表 3.3-1  土壤检测因子 

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（SVOCs） 

2-甲基萘 菲 苯并[a]蒽 苯并[a]芘 

2-氯萘 蒽 䓛 茚并[1,2,3-cd]芘 

苊烯 荧蒽 苯并[b]荧蒽 二苯并[a,h]蒽 

苊 芘 苯并[k]荧蒽 苯并[g,h,i]苝 

芴    

重金属 

铜 铅 铬 汞 

锌 镍 镉 砷 

其他 

氰化物 氟化物 pH  

表 3.3-2  地下水检测因子 

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 

苯系物 溴苯 2,2-二氯丙烷 溴仿 

苯 2-氯甲苯 1,2-二氯乙烷 1,2,3-三氯丙烷 

甲苯 4-氯甲苯 1,1,1-三氯乙烷 1,1,2,2-四氯乙烷 

乙苯 1,3-二氯苯 1,1-二氯丙烯 1,2-二溴-3-氯丙烷 

间和对-二甲苯 1,4-二氯苯 四氯化碳 六氯丁二烯 

苯乙烯 1,2-二氯苯 二溴甲烷 卤代芳香烃和萘 

邻-二甲苯 1,2,4-三氯苯 1,2-二氯丙烷 氯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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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丙基苯 1,2,3-三氯苯 三氯乙烯 溴苯 

正丙基苯 萘 溴二氯甲烷 2-氯甲苯 

1,3,5-三甲苯 卤代脂肪烃 顺-1,3-二氯丙烯 4-氯甲苯 

叔丁基苯 1,1-二氯乙烯 反-1,3-二氯丙烯 1,3-二氯苯 

1,2,4-三甲苯 二氯甲烷 1,1,2-三氯乙烷 1,4-二氯苯 

仲丁基苯 反-1,2-二氯乙烯 1,3-二氯丙烷 1,2-二氯苯 

对-异丙基甲苯 1,1-二氯乙烷 二溴氯甲烷 1,2,4-三氯苯 

正丁基苯 顺-1,2-二氯乙烯 1,2-二溴乙烷 1,2,3-三氯苯 

卤代芳香烃和萘 溴氯甲烷 四氯乙烯 萘 

氯苯 氯仿 1,1,1,2-四氯乙烷  

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（SVOCs） 

苯酚类 硝基芳烃和酮类 苯胺和联苯胺类 苊烯 

苯酚 硝基苯 4-氯苯胺 苊 

2-氯苯酚 异氟尔酮 2-硝基苯胺 芴 

2-甲基苯酚 2,6-二硝基甲苯 3-硝基苯胺 菲 

3-甲基苯酚&4-甲基

苯酚 
2,4-二硝基甲苯 二苯并呋喃 蒽 

2-硝基苯酚 偶氮和卤代醚类 4-硝基苯胺 荧蒽 

2,4-二甲基苯酚 偶氮苯 咔唑 芘 

2,4-二氯苯酚 双（2-氯乙基）醚 邻苯二甲酸酯类 苯并[a]蒽 

4-氯-3-甲基苯酚 双（2-氯异丙基）醚 邻苯二甲酸二甲酯 䓛 

2,4,6-三氯苯酚 
双（2-氯乙氧基）甲

烷 
邻苯二甲酸二乙酯 苯并[b]荧蒽 

2,4,5-三氯苯酚 4-氯二苯基醚 
邻苯二甲酸二正丁

酯 
苯并[k]荧蒽 

2,4-二硝基苯酚 4-溴二苯基醚 邻苯二甲酸丁苄酯 苯并[a]芘 

4-硝基苯酚 氯代烃类 
邻苯二甲酸双 

（2-乙基己基）酯 
茚并[1,2,3-cd]芘 

4,6-二硝基-2-甲基

苯酚 
六氯乙烷 

邻苯二甲酸二正辛

酯 
二苯并[a,h]蒽 

五氯苯酚 六氯丁二烯 多环芳烃 苯并[g,h,i]苝 

亚硝胺类 六氯环戊二烯 2-甲基萘  

N-亚硝基二正丙基

胺 
六氯苯 2-氯萘  

重金属 

铜 铅 铬 汞 

锌 镍 镉 砷 

其他 

氰化物 氟化物 pH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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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污染状况分析 

4.1筛选值的选定 

2018年，生态环境部发布了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

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36600-2018），规定了保护人体健康的建

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，适用于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

筛查和风险管制。 

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是指在特定土地利用方式下，建设

用地土壤中污染物含量等于或低于该值的，对人体健康的风险可以忽

略；超过该值的，对人体健康可能存在风险，应当开展进一步的详细

调查和风险评估，确定污染范围和风险水平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

管制值是指在特定土地利用方式下，建设用地土壤中污染物含量超过

该值的，对人体健康通常存在不可接受风险，应当采取风险管控或修

复措施。 

北京市地方标准《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》（DB11/T 811-

2011）给出了住宅用地、公园与绿地、工业/商服用地不同用地类型下

土壤污染物的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，在场地调查和风险评估中参考和

应用较为广泛。本次选用的土壤筛选值主要参考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

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36600-2018），该标准

没有的，参考《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》（DB11/T 811-2011）。 

对于场地地下水中污染物，本次调查主要参考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

（GB/T14848-2017），该标准依据我国地下水质量状况和人体健康风

险，参考生活饮用水、工业、农业等用水质量要求，将地下水质量分

为 5类，其中，Ⅲ类水以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（GB5749-2006）为

依据，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及工农业用水；Ⅳ类水以农

业和工业用水质量要求以及一定水平的人体健康风险为依据，适用于

农业和部分工业用水，适当处理后可作生活饮用水。本场地规划用地

范围不在地下水饮用水源保护区内，故选用 GB/T 14848-2017中的Ⅳ

类水标准作为筛选值本次检测，土壤中多环芳烃类污染物均未检出，

地下水中检出 3中含氯有机物，其余有机物均未检出。 

本项目最终选定的土壤和地下水的筛选值见表 4.1-1 和表 4.1-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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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1-1  土壤筛选值                 mg/kg 

污染物

类别 
CAS号 

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

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

行）》（GB36600-2018） 

北京市《场地土壤环境

风险评价筛选值》

（DB11/T 811—2011） 

筛选值 管制值 工业/商服用地 

氟化物 — — — 2000 

铜 7440-50-8 18000 36000 — 

铬 7440-47-3 — — 2500 

镍 7440-02-0 900 2000 — 

锌 7440-66-6 — — 10000 

铅 7439-92-1 800 2500 — 

镉 7440-43-9 65 172 — 

砷 7440-38-2 60 140 — 

汞 7439-97-6 38 82 — 

表 5.1-2  地下水筛选值                 μg/L 

污染物类别 CAS号 

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 

（GB／T14848-2017） 

Ⅳ类 

pH — 5.5-6.5/8.5-9.0 

氰化物（mg/L） — 0.1 

氟化物（mg/L） — 2 

铜 7440-50-8 1500 

铬（Ⅵ） 7440-47-3 100 

镍 7440-02-0 100 

锌 7440-66-6 5000 

铅 7439-92-1 100 

镉 7440-43-9 10 

砷 7440-38-2 50 

汞 7439-97-6 2 

1,1-二氯乙烯 75-35-4 60 

1,2-二氯乙烷 107-06-2 40 

1,1,2-三氯乙烷 79-00-5 60 

5.2土壤检测结果 

根据污染识别结果，对土壤进行了 pH、18 项多环芳烃（萘、2-

甲基萘、2-氯萘、苊烯、苊、芴、菲、蒽、荧蒽、芘、苯并[a]蒽、䓛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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苯并[b]荧蒽、苯并[k]荧蒽、苯并[a]芘、茚并[1,2,3-cd]芘、二苯并[a,h]

蒽、苯并[g,h,i]苝）、2项无机物（氰化物、氟化物）、8项重金属检测

（铜、锌、铅、镍、铬、镉、汞、砷）的检测。其中，氰化物和 18项

多环芳烃指标均低于出检出限，其余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检出，但均

低于过筛选值。 

表 5.2-1  土壤有检出污染物浓度统计             mg/kg 

序号 分析指标 检出限 筛选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

1 pH - - 7.89 9.06 8.73 

2 氟化物 125 2000 166 657 430.41 

3 铜 1.00 18000 21.9 77.0 34.7 

4 锌 0.500 10000 70.1 121 92.6 

5 铅 0.100 800 15.9 137 34.0 

6 镍 5.00 900 29.4 144 46.8 

7 铬 2.00 2500 51.5 88.7 69.2 

8 镉 0.01 65 0.25 0.59 0.42 

9 汞 0.002 38 0.014 0.034 0.023 

10 砷 0.01 60 1.49 25.2 14.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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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地下水检测结果 

水与土壤是相互联系的，在对场地土壤进行污染调查的同时，对场地地下水进行了采样分析。除了检测 pH、氰

化物、氟化物、重金属、VOCs和 SVOCs等指标。地下水中有检出的因子有 13种，浓度统计结果见表 4.3-1。 

表 4.3-1  地下水有检出特征污染物浓度统计 

序号 分析指标 单位 检出限 筛选值 W01 W02 W03 平均值 检出率 

1 pH值 无量纲 / 
5.5-6.5 

8.5-9.0 
7.25 7.31 7.08 7.21 100% 

2 氟化物 mg/L 0.006 2 0.282 0.321 0.264 0.29 100% 

3 铅 mg/L 0.002 0.1 0.028 0.061 低于检出限 0.045 66.67% 

4 镍 mg/L 0.006 0.1 低于检出限 低于检出限 0.011 - 33.33% 

5 砷 ug/L 0.2 50 低于检出限 低于检出限 0.8 - 33.33% 

6 1,1-二氯乙烯 ug/L 0.5 60 低于检出限 4.3 低于检出限 - 33.33% 

7 1,2-二氯乙烷 ug/L 0.5 40 低于检出限 9.7 低于检出限 - 33.33% 

8 1,1,2-三氯乙烷 ug/L 0.5 60 低于检出限 2.7 低于检出限 - 33.33% 

检测结果表明，厂区 3 口地下水检测井虽有不同污染物质检出，但各污染物浓度均满足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

（GB/T14848-2017）Ⅳ类水限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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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结论 

徐州钛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徐州市环保局发布的《徐州市土

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（第一批）》相关规定，委托江苏方正环保设计

研究有限公司对厂区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进行了采样调查。 

本次调查在厂区重点区域共布设了 10个土壤采样点和 3个地下

水采样点，共采集 30个土壤样品及 3个地下水样品。 

对土壤进行了 pH、18 项多环芳烃（萘、2-甲基萘、2-氯萘、苊

烯、苊、芴、菲、蒽、荧蒽、芘、苯并[a]蒽、䓛、苯并[b]荧蒽、苯并

[k]荧蒽、苯并[a]芘、茚并[1,2,3-cd]芘、二苯并[a,h]蒽、苯并[g,h,i]苝）、

2 项无机物（氰化物、氟化物）、8 项重金属检测（铜、锌、铅、镍、

铬、镉、汞、砷）的检测。其中，氰化物和 18 项多环芳烃指标均低

于出检出限，其余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检出，但均低于过筛选值。 

对场地地下水进行了 pH、氰化物、氟化物、重金属、VOCs 和

SVOCs 等指标的分析。厂区 3 口地下水检测井虽有不同污染物质检

出，但各污染物浓度均满足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14848-2017）

Ⅳ类水限值。 

检测结果表明，钛白化工场地土壤未受到明显污染，土壤环境质

量符合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

（GB36600-2018）要求。浅层地下水检出的特征污染物均低于过《地

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14848-2017）Ⅳ类水限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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